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证监会公告〔2022〕

1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

责的态度，在审阅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资料后，基

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关于聘用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张文渊先生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第二款的规定，我们对张文渊先生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及拟聘请该候选人的原因以及是否影响公司规范运作进行

了核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3年7月19日作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决定书》（[2023]82号），张文渊先生作为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

事，因对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按时披露定期报告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被予以公开谴责。截至目前，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整改，并于2023

年8月31日披露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上海交大

昂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上述违规情形已消除，聘任张文渊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二、关于解聘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因公司总经理曲成先生在任职期间未履行忠实勤勉义务，董事会同



意解聘曲成先生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解聘的决定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解聘其总经理职务后，曲成先生在公司不担任其他职务。

解聘曲成先生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不会对公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认为：公司聘用张文渊先生为副总经理是基于公司发展需要及其丰富的

管理经验而非行业背景，行业背景的缺乏不影响其履行副总经理的职责；解聘曲

成先生总经理职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公司本次董事会的

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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